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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 函
地址：407224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
1727號
聯 絡 人：蔡培元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36001
電子郵件：peiyuan@thu.edu.tw
傳　　真：04-23594226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東恩社字第115070061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2026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.pdf、2026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宣傳海報.

jpg (115E001089_1_15150452043.pdf、115E001089_2_15150452043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校社會科學學院謹訂於本(115)年暑假辦理「2026

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~畢業做什麼？」活動訊息，敬

請貴校惠予協助公告宣傳，並鼓勵一、二年級同學踴躍報

名參與為荷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社會科學學院為推廣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科知識，訂

於本(115)年7月7~9日(星期二~四)於本校社會科學學院辦

理「2026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~畢業做什麼？」營隊活

動，營隊內容包含演講、遊戲活動、實地參訪、研究生經

驗分享等，歡迎全國各高中職一、二年級同學報名參與。

二、本次活動免收費用，相關活動細節與報名方式請參考附加

檔案內之說明。

三、若有相關問題，請聯繫活動承辦人：本校社會科學院蔡培

元助教，聯繫電話：04-23590121＃36001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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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 

2026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 

～畢業做什麼？ 

壹、緣由 

「畢業之後，要做什麼？能做什麼？」這是每位學生在求學過程中，

遲早都會面對的問題。尤其對即將升上大學的高中生來說，選擇科系不只

是選一門學問，更是選擇一種未來的可能。 

妳/你是否曾經想過： 

念政治學可以做什麼？其實，政治學不只是談選舉與政黨，更是理解

權力如何運作、社會如何改變的關鍵。經濟學是不是只有數學？其實，經

濟學幫助我們看懂世界資源如何分配，從企業決策到國家政策都息息相

關。社會學到底在學什麼？它讓我們看見日常生活背後的結構與不平等，

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衝突。社會工作是不是只有助人？其實，它是專

業的實務訓練，讓你成為改變他人生命的力量。行政管理是不是很無聊？

其實，它是打造有效政府與公共服務的基礎，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 

「2026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」邀請妳/你一起來探索這些問題。

我們將透過講座、互動活動與實務體驗，帶妳/你認識社會科學的多元面

貌，了解這些科系如何與現實世界接軌，並幫助妳/你思考未來的方向。 

這不只是一場營隊，更是一場對未來的預演。我們誠摯邀請妳/你來

東海一起探索無限可能的未來。 

貳、營隊時間與地點 

日期：2026.7.7（二）～2026.7.9（四），三天兩夜 

營隊地點：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

住宿地點：東海別墅框框背包客棧（https://www.gc-stay.com/） 

參、主辦單位 

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（含政治學系、經濟學系、社會學系、 

社會工作學系、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） 

https://www.gc-stay.com/


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 

肆、營隊內容安排 

日期 

時間 
7/7（二） 7/8（三） 7/9（四） 

7：00～9：00 起床/早餐/啟程 起床/早餐/移動 起床/早餐/移動 

9：00～10：00 報到/小組時間 

參訪（一）： 

社工系做什麼？ 

《耕水小子》 

專題演講Ⅳ—不只選

舉與政黨：政治學如

何打開未來職涯的想

像？ 

10：00～11：00 開幕式/自我介紹 
專題演講Ⅴ—邊玩邊

學經濟學 
11：00～12：00 

專題演講Ⅰ—社會科

學如何思考？ 

12：00～13：00 
午餐/小組時間 

午餐/小組時間 午餐/小組時間 

13：00～14：00 
 

參訪（二）： 

行政系做什麼？ 

《台中捷運公司》 

結業式 
專題演講Ⅱ—社會科 

14：00～15：00 
學的 100 種可能 返家～～ 

15：00～16：00 專題演講Ⅲ—社會學

大富翁：思考社會不

平等的來源 16：00～17：00 

17：00～19：00 晚餐/休息/小組時間 晚餐/休息/小組時間 

19：00～20：00 
真人聊天室（自由參

加） 

真人聊天室（自由參

加） 
20：00～21：00 

21：00～ 盥洗/睡覺 盥洗/睡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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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師資： 

專題演講Ⅰ：社會科學如何思考？ 

—王篤強（社會科學院院長、社會工作學系教授） 

專題演講Ⅱ：社會科學的 100 種可能 

—蔡竺君（財團法人春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、政治學

系系友） 

專題演講Ⅲ：社會學大富翁：思考社會不平等的來源 

—彭思錦（社會學系助理教授） 

專題演講Ⅳ：不只選舉與政黨：政治學如何打開未來職涯的想像？ 

—劉明浩（政治學系助理教授） 

專題演講Ⅴ：邊玩邊學經濟學 

—李維倫（經濟學系助理教授） 

實地參訪（一）：社工系做什麼？參訪「耕水小子：社團法人臺中市

助扶關懷協會」 

—歐紫彤（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） 

實地參訪（二）：行政系做什麼？參訪「臺中捷運公司」 

—蔡偉銑（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） 

真人聊天室：邀請各學系學長姐來跟大家解惑與分享，不管是專業領

域知識或是大學生活，都歡迎妳/你帶著問題一起來。 

伍、招收對象 

全國各高中職一、二年級學生。 

尤其歡迎可以被挑戰、沒有玻璃心、願意動腦思考與提問、要來討論

不是要來辯論的高中同學們。 

預計招收人數共 30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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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營隊研習費用 

本營隊免收費用（含住宿、三餐、保險、課程、輔導），但須繳交新

台幣一千元保證金，全程參與者於結業式退還。 

本營隊包吃、包住、包保險、包參觀、包學習、包討論、包資料。重

點是包讓妳/你腦袋重新開機升級….. 

若遇天災或疫情影響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營隊停辦，主辦單位會於

事前通知。 

柒、報名方式 

請上 https://reurl.cc/j6YGx1 報名。 

 

報名時請附上 1.家長同意書、2.自我介紹（內含報名參加理由）。 

 

報名期限至 2026.6.15（一）17：00。 

經公開、公道、公正、公平的審查後，於 2026.6.17（三）在社科院

網頁公告錄取名單。錄取者應繳交一千元保證金。 

 

若有相關問題，敬請聯繫社會科學院蔡培元助教，電話：

04-23590121#36001，電子郵件信箱：peiyuan@thu.edu.tw。 

 

https://reurl.cc/j6YGx1
mailto:peiyuan@th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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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學生參加校外活動家長同意書 

參加學生(姓名)               參加下述活動，經法定代理人(家長)

或監護人同意。 

活動名稱：2026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習營 

 

參加學生就讀高中(職)： 

參加學生出生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參加學生身分證字號： 

 

立同意書人(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

立同意書人(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)緊急連絡電話：        

立同意書人與參加學生之關係： 

（如參加者未實際獲家長同意而私刻印章使用，自負法律責任）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 

填表說明： 
一、 依教育部90年11月19日台（90）訓（二）字第90164066號函規定辦理。 
二、 成年指年滿18歲。 
三、 法律責任包括： 

(一)刑法第210條：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(二)民法第71條：法律行為，違反強制或禁制之規定者無效。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，不在此限。 
(三)民法第73條：法律行為，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。 
(四)民法第78條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。 

 

 




